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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基本权利在法律缺位场域的适用问题进行分析。
前者侧重于从学理上梳理法律相较于基本权利实现的重要意义、以及法律缺位状态下基本权利的实现
方面存在的问题。
后者侧重于结合法律缺位的具体场景，以行政审判、民事审判中面临的实证问题为切人点，围绕基本
权利的适用这一中心主线，在宪法与行政法、宪法与民法关系的框架内进行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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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认为公权利既包括个人的公权，也包括国家的公权。
例如，有学者认为：公权与私权是按照权利所涉及的生活关系所做的分类。
所谓公权，就是公生活关系上的权利，以公法为其依据。
所谓私权，就是私生活关系上的权利，以私法为其依据。
公权有国内法上的公权与国际法上的公权之分，国际法上的公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所享有的权利，主
要有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等；国内法上的公权又可分为国家的公权和人民的公权两个方面。
国家的公权主要有命令权、强制权、形成权、公法上的物权以及公法上的债权。
人民的公权，大体上包括自由权、受益权（如诉权、请愿权、工作权、受教育权、公物或公共设备利
用权、俸给请求权、养老金请求权等）、荣誉权、参政权（如服公职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等）。
私权大体包括人格权、身份权、财产权等。
美浓布达吉在其所著《公法与私法》中所采行的也是这种定位方式。
其三，从形式或实质的角度对公权利与私权利进行界分。
所谓从形式的角度进行界分，就是根据规定相关权利的法律本身的性质来对权利进行定位。
按照该标准，公权利就是公法上规定的对抗国家和政府的权利，私权利则是私法上规定的赋予私人的
对抗其他私人的权利。
所谓从实质的角度进行界分，就是从相关权利所保护的利益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分。
按照该标准，公权利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设定的权利，私权是为保护私人利益而非国家利
益或公共利益所设定的权利。
 笔者认为，对公权利与私权利的界分应同时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定位；
第二，从规定权利的法律本身的性质角度进行定位；第三，从相关权利所涉及的权益性质角度进行定
位。
按照这种标准，民事权利就是私权利，基本权利则应当归于公权利。
关于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区别，学界进行直接或间接探讨的成果比较多，从划分依据及字面语义上也可
以对其作一个直观的归纳，对此，笔者不做赘言。
但是，就基本权利而言，却显得相对较为复杂一些。
其原因在于：基本权利一方面是公权利，另一方面还是为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两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在
区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方面显得头绪有些繁杂。
关于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别，学界曾有学者对其作过区分，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两者的权利性质不同。
前者是公民针对国家所享有的公权利，后者是私人之间存在的私权利。
其二，两种权利的内容及行使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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